
澄江市文物管理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文保员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2020年度玉溪市文物安全责任书中第一大点的第四条责任目标，健全安全监管体系，县（市、区）文旅文物主管部门应有专人负责文物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无专门管理机构或管理机构力量不足的不可移动文物有专人负责巡查看护。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文物管理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辖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均要树立保护标志，划定并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将县（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向上级文物部门报备。建立健全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文物保护机构和群众文化保护组织。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文物保护网络，督促文保员充分发挥作用，定期进行培训，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保员报酬经费纳入本级财政。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2021年度开展计划，根据目前评审情况，澄江市共有96个文物点（包括托管区及除阳宗外），共属于32个村委会，根据澄江实际情况按照每个村委会每月补助5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完成项目目标比例。

六、资金安排情况

文保员专项经费安排预算资金12万元，主要涉及澄江市共有96个文物点（包括托管区及除阳宗外），共属于32个村委会，根据澄江实际情况按照每个村委会每月补助5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根据澄江实际情况，按照每个村委会每月补助500元的标准，对96个文物点（包括托管区及除阳宗外），共属于32个村社区进行补助，保证文物点的安全完整保存，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文物保护网络安全保护机制。
八、项目实施成效

督促文保员充分发挥作用，确保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专人负责文物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无专门管理机构或管理机构力量不足的不可移动文物有专人负责巡查看护，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文物保护网络。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及第十条（具体内容）以及《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澄政办发〔2017〕165号）第五条相关内容和第八条：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十条　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的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国家鼓励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文物管理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对全市文物进行保护管理，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推广普及文物知识，弘扬民族文化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全市文物进行保护管理，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推广普及文物知识，弘扬民族文化。

六、资金安排情况

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安排预算资金20万元，主要用于对全市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管理与维护，包括金莲山保护维护费用9万元；可移动文物保管费用3万元；文物库房租金1万元；文物保护材料打印费用2万元；文物保护工作办公用品3万元；其他文物保护支出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推广普及文物知识，弘扬民族文化，对全市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管理与维护。补助经费20万元，主要用于对全市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管理与维护，包括：金莲山保护维护费用9万元；可移动文物保管费用3万元；文物库房租金1万元；文物保护材料打印费用2万元；文物保护工作办公用品3万元；其他文物保护支出2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确保我市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长久的保护。

项目3
一、项目名称

文保单位维护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及第十条（具体内容），以及澄政办发〔2017〕165号《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条款。

三、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文物管理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定期对各文物点进行相关的检查。防火期内定期不定期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建筑和容易发生火灾的文物点进行检查。确实加强对各文物保护单位的“四防”安全检查，每年不得少于两次。发现安全隐患的必须定期整改，确保我市境内的文物安全。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及第十条（具体内容），以及澄政办发〔2017〕165号《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第五条相关内容。第八条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文物保护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十条　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的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国家鼓励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2021年计划定期对澄江市各文物点进行相关的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的必须定期整改，确保我市境内的文物安全。
六、资金安排情况

文保单位维护补助安排预算资金17.55万元，用于全市境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按每个文物点0.15万元测算，共117个文物点。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计划定期对澄江市各文物点进行相关的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的及时进行整改，确保我市辖区境内的文物安全。
八、项目实施成效

确保我市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长久的保护。

